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交通部交郵發字第０９３Ｂ００００７０號令修正發布第八條、第

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十五

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三條、第五十條及第五十六條條文 

  交通部為落實我國加入 WTO 開放電信市場之承諾，再次公告自九十三年九

月起，於每年三月及九月定期受理綜合網路業務與電路出租業務之執照申請。復

考量電信技術及市場發展已有變遷，及配合行政程序法對於「撤銷」與「廢止」

用語之區分，爰檢討現行規定並擬具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俾作為固定通信業務開放及營運管理之依據。茲將修正重點分述如次： 

一、增訂民國九十三年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之應實收最低資本額為新臺幣 

一百六十億元，並明文排除適用現行有關資金到位之相關規定；其實收資本額應

於完成公司變更登記時符合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第六項、第十八條第三

項） 

二、刪除籌設之股份有限公司得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

條） 

三、修訂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申請條件與出租對象之限制。（修正

條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項） 

四、刪除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其出租對象之限制。（現行條文第十二條之一第

七項） 

五、增訂民國九十三年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核發籌設同意書之條件及有效

期間。（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四項、第十九條第二項） 

六、增訂民國九十三年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履行保證金之金額及發還方式。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七、增訂民國九十三年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之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

市內網路系統容量及申請特許執照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第三項、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十三條第二項）  

 

修正條文 

第八條 

  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如下：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四百億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三、長途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四、國際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八億元。 

  綜合網路業務申請人應依下列方式籌集前項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一、於申請前以申請人名義在國內銀行開立資本額專戶存儲新臺幣ㄧ百億元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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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並於申請時提出存款契約書副本證明及由專戶存儲銀行出具書面文件確認之。 

二、於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期間內，在前款資本額專戶再存儲新臺幣一百億元之

金額，並提出存款契約書副本證明及由專戶存儲銀行出具書面文件確認之。 

三、於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期間內，應實收第一項所定最低資本額之全部金額，

並提出公司登記證明文件證明之。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存儲金額，得以新臺幣、等值外幣或其組合計算之；其

以外幣存儲者，以存款日之匯率計算新臺幣金額。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申請人於向電信總局陳報完

成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前，不得動支。但於取得籌設同意書後，經申請人之發起

人會議或董事會議決議，購置營業上必要之固定資產及支付開辦費用，並經電信

總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申請案件未獲核可時，申請

人得於交通部不予核可之處分送達後自行處理。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

額為新臺幣一百六十億元，不適用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至第五項有關籌集最低

實收資本額之規定。 

  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如該業務有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之

限制者，應於核可籌設後分別計算其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第十條 

  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以已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者為限，其董

事長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應符合電信法第十二條第三項後段有關外國人持有

股份總數之限制。 

 

第十二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經營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 

一、已依法設置有線傳輸網路且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之公用事業。 

二、取得公用事業授權使用其依法設置有線傳輸網路之股份有限公司。 

  前項所稱公用事業係指下列事業： 

一、電力事業。 

二、大眾運輸業。 

三、石油業。 

四、自來水事業。 

五、天然氣事業。 

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七、其他經交通部認定為公用事業者。 

  申請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者，應於申請時敘明已設置有線傳輸

網路之實際佈設線路明細、既有傳輸網路分割計畫、傳輸設備及網路架構圖。 



  前項既有傳輸網路分割計畫涉及專用電信之變更者，應依專用電信設置使用

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出租之傳輸設備，應符合電信總局

所定技術規範。 

  以第一項第二款之資格經營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者，其出租範

圍以其合法使用之有線傳輸網路為限；違反者，由電信總局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者，依電信法相關規定處罰。 

 

第十二條之一 

  申請經營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者，應於申請時取得國際海纜系統擁有者或

管理者同意得連接及使用其國際海纜系統之授權，且其授權使用之全電路頻寬至

少應為 5Gbps。 

  前項國際海纜系統以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一日後完成建設者為限。 

  申請經營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者，應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建設登

陸我國之國際海纜電路及國際海纜登陸站，其登陸路線之劃定許可應依在中華民

國大陸礁層鋪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設置之內陸介接站，除設置於國際海纜登陸站

同一處所者外，對應每一國際海纜登陸站以設置一站為限。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連接海纜登陸站與內陸介接站之內陸傳輸鏈

路，得自行建設或向綜合網路業務或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租

用。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不得利用內陸傳輸鏈路經營國際海纜電路出

租業務以外之業務。 

 

第十三條 

  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交通部通知限期補正，

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一、未依規定繳交審查費者。 

二、違反第八條規定者。 

三、違反第九條規定者。 

四、違反第十條規定者。 

五、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 

六、違反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 

  申請人於經核可籌設後，有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情事者，廢止其核可。 

 

第十五條 

  申請特許案件經審查核可後，由交通部公告之。除依第十二條申請經營市內、

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者，由交通部逕行發給籌設同意書外，綜合網路業務



申請案件依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再存儲新臺幣一百億元之資本額專戶金額，

及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後，由交通部發給籌設同意

書。 

  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綜合網路業務申請人未依規定再存儲新臺幣一百億元

之資本額專戶金額及繳交履行保證金者，交通部應廢止其核可。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申請案件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繳交履

行保證金後，由交通部發給籌設同意書。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申請人未依規定

繳交履行保證金者，交通部應廢止其核可。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應依第十六條及第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繳交履行保證金後，由交通部發給籌設同意書，不適用第一項後

段有關繳交履行保證金及發給籌設同意書之規定。 

 

第十七條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申請案應繳交之履行保證金金額如下： 

一、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四十億元。 

二、市內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三、長途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四、國際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新臺幣八千萬元。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應繳交之履行保證金

金額為新臺幣十六億元，不適用前項第一款之規定。 

 

第十八條 

  申請人取得經營固定通信業務之籌設同意書後，應於六個月內完成公司設立

或變更登記。其無法於期間內依法完成登記者，得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向交通

部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逾期交通部得廢止其籌設

同意，並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由電信總局通知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完成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時，其實收資本額應符合第八條

第一項及第七項之規定。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依第一項規定完成公

司變更登記時，其實收資本額應符合第八條第六項及第七項之規定，不適用前項

規定。 

 

第十九條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之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間如下： 

一、綜合網路業務：七年。 

二、市內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三、長途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四、國際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五、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二年。 

六、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四年。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其籌設同意書有效期

間為五年，不適用前項第一款之規定。 

  申請人無法於前二項所定期間內完成籌設並依法取得特許執照者，應於期間

屆滿前附具理由向交通部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得逾一年，並以一次為限，逾期

交通部應廢止其籌設同意，並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由電信總局通知保證銀行履

行保證責任。 

 

第二十條 

  申請人應於取得籌設同意書及完成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後檢具有關業務申

請須知規定之文件，向電信總局申請網路建設許可證。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之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如下： 

一、綜合網路業務：六年。 

二、市內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三、長途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四、國際網路業務：由交通部另定之。 

五、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三年。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之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

期間為四年，不適用前項第一款之規定。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之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不得超過籌設同意書之有效

期間；其涉及原事業計畫書變更者，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經營者建設事業計畫書所定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之建設計畫以外之後

續網路，應檢具詳細網路建設計畫，向電信總局申請許可。 

  未依規定請領網路建設許可證或經許可者，不得建設固定通信網路設備之一

部或全部。 

  綜合網路業務申請人有建設微波鏈路或固定無線接取設備之需要者，得依規

定向電信總局申請許可。 

 

第二十一條 

  申請人取得網路建設許可證後，應依其事業計畫書所定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

期間之建設計畫建設網路。其無法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建設完成者，應

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向電信總局申請展延。展期最長不得逾一年，並以一次為

限，逾期交通部得廢止其籌設同意，並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由電信總局通知保

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已取得執照者，得廢止其特許。 

  因不可抗力事故申請展延者，得按事故遲延期間申請展延，不受前項所定展

期限制。 



  前二項網路建設許可證展期超過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間時，應一併辦理籌設同

意書有效期間之展延。 

 

第二十二條 

  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應自行建設之市

內網路不得少於可提供一百萬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port）或用戶門號及用戶

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量。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

間內，應自行建設之市內網路不得少於可提供四十萬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port）

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量，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門號及通信埠之建設，應包括交換設備及連接用戶終端設備之用戶迴

路。用戶迴路應具備雙向傳輸功能並應至少建設至路邊接線箱（Curb）或到戶。 

  用戶迴路採用固定無線方式者，應至少建設至基地臺或建築物之用戶端接線

箱。 

  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請人事業計畫書所定建設計畫規劃建設之固定無線方式

用戶迴路超過二十萬門號者，其計入系統容量以二十萬門號計算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請人應於其事業計畫書中載明其網路建設規模，門號及通

信埠建設之規劃，使用之技術及系統容量計算方式。 

 

第二十三條 

  綜合網路業務申請人完成前條第一項所定自行建置市內網路達十五萬用戶

門號或用戶通信埠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量之網路規模，並經電

信總局審驗合格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電信總局申請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固定通信網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資費經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之證明文件。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交通部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綜合網路業務申請須知內所定申請特許執照所需之文件。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於完成前條第二項所

定自行建置市內網路達六萬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

合之系統容量之網路規模，並經電信總局審驗合格後，應檢具前項規定之文件向

電信總局申請特許執照。 

  前二項及第二十七條所定之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由電信總局

定之。 

 

第二十三條之一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申請人於辦妥公司變更登記，應於籌設同

意書有效期間內，就其出租部分之網路於技術上自其既有傳輸網路中分割完竣。 

  其出租部分之網路經電信總局審驗合格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電信總局申請

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市內、國內長途電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資費經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之證明文件。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交通部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電路出租業務申請須知內所定申請特許執照所需之文件。 

  前項所定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由電信總局定之。 

 

第二十三條之二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申請人完成建設第十二條之一第三項所定登陸我國

之國際海纜電路及海纜登陸站，並經電信總局審驗合格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電

信總局申請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國際海纜電路審驗合格之證明文件。 

五、資費經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之證明文件。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交通部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電路出租業務申請須知內所定申請特許執照所需之文件。 

  前項所定之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由電信總局定之。 

 

第二十五條 

  申請人應於取得特許執照之日起，六個月內開始營業，逾期交通部應廢止其

特許，並不予退還履行保證金或由電信總局通知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其籌設

同意書及網路建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尚未屆滿者，並廢止其籌設同意及網路建設

許可。 

 

第二十七條 

  綜合網路業務申請人繳交之履行保證金，依下列規定分兩階段發還之： 

一、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完成其事業計畫書所定六年建設計畫之百分

之二十五，並經電信總局審驗合格後，得申請發還履行保證金之百分之五十，或

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相當於履行保證金百分之五十之保證責任。 

二、於網路建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內完成其事業計畫書所定六年建設計畫之百分



之百，並經電信總局審驗合格及開始營業後，得申請發還其餘百分之五十之履行

保證金，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相當於其餘百分之五十履行保證金之保證責任。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繳交之履行保證金，依

下列規定分兩階段發還之，不適用前項規定： 

一、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完成其事業計畫書所定四年建設計畫之百分

之二十五，並經電信總局審驗合格後，得申請發還履行保證金之百分之五十，或

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相當於履行保證金百分之五十之保證責任。 

二、於網路建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內完成其事業計畫書所定四年建設計畫之百分

之百，並經電信總局審驗合格及開始營業後，得申請發還其餘百分之五十之履行

保證金，或申請通知保證銀行解除相當於其餘百分之五十履行保證金之保證責任。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申請人繳交之履行保證金，申請人於網路建設許可證

有效期間內，依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申請取得特許執照後，得申請發還或申請通

知保證銀行解除履行保證責任。 

 

第二十八條 

  申請人或經營者違反相關法令規定，經交通部撤銷或廢止其籌設同意或特許

者，除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五條已有規定外，不予退還履

行保證金，或由電信總局通知保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第三十九條 

  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為建設微波鏈路及固定無線接取設備所需申請

使用之頻率，交通部得視相關技術發展及頻率資源使用情形依規定核配之。 

  經營者經撤銷或廢止特許時，交通部撤銷或廢止無線電頻率使用之核准。 

 

第四十三條 

  經營者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他

方不得拒絕。 

  前項網路互連之安排、費率計算、協商及調處程序等相關事項，依電信總局

所定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五十條 

  經營者應就其服務有關之條件，訂定營業規章，報請電信總局轉請交通部核

准後公告實施，並備置於各營業場所及網站供消費者審閱；變更時亦同。 

  前項營業規章，應訂定公平合理之服務條件，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經營者提供服務之項目。 

二、各項服務收費標準及調整費用之條件。 

三、用戶基本資料利用之限制及條件。 

四、經營者經受撤銷或廢止特許，或暫停或終止其營業足以對用戶權益產生損害



時，對用戶之賠償方式。 

五、因電信機線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造

成損害時之處理方式。 

六、對用戶申訴之處理及其他與使用者權益有關之項目。 

七、其他服務條件。 

  營業規章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或顯失公平之情事，電信總局得限期命電信事業

變更之。 

  經營者與其用戶訂定之服務契約範本，應載明第二項各款事項，於實施前報

請電信總局核定，並不得違反電信法令及營業規章之規定；變更時亦同。 

  經營者與其用戶間服務契約範本之變更或修正，應於實施前以媒體公告其內

容。 

 

第五十六條 

  經營者暫停或終止其全部或一部之營業時，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六個月

報請交通部核准，並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前三個月通知用戶。 

  經營者經交通部核准終止其業務之全部時，交通部應廢止其特許。  

 


